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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文明，就是人类关于契约的认识和实践的

所有成果的总和，其核心就是契约以及签署契约的

条件、主客体、履行和违反契约之救济的规范体

系。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契约文明，肇始于古代

西亚地区，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历史源头。“从身份

到契约”，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契约的缘起，昭

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从作为权利范畴的契

约意识，到作为政治思想的契约理念，极为丰富的

契约实践缔造了人类社会的契约文明。本文拟从

契约文明的最初形态入手，遵循人类早期债务关系

的形成、商业贸易的出现，从而导致契约的诞生之历

史线索，揭示契约文明的本质及对当下中国法治建

设的意义。

一、债务关系的形成

债务关系，因契约和侵权而产生。在人类社会

早期的物物交换、买卖行为中，与私有财产所有权的

意识（“这东西是我的，不是你的”）萌发的同时，双方

通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的契约方式也诞生了。

而契约使得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债的关系，这种

关系对当事人的财产保护、对维护私有制意义重

大。因此，在人类最早的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中，在国家形成之前，债务关系就已经出现，至国

家形成，便呈现出了成文化、法典化的趋势。至公元

前18世纪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时代，巴比伦

民事成文法的表现最为突出。

在古代中国，在传世文献中记载了早在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100年的“五帝时代”（约相当于龙山

文化时期，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债的关

系。“五帝时代”以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结绳为治”

已经为我国考古文献所证实，并得到了历史学界的

认可。同时，中国这种最早的债的关系，也得到了人

类学调查成果的印证。

二、商业贸易的兴起

与原始社会末期债务关系形成的同时，商业贸

易活动的也开始兴起。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土

的大量代表公元前 5000年前后的泥板显示，当时就

有了两河流域与他国贸易的记载。这种交换活动，

从古代印度的考古遗址中也得到了印证。

商品的生产与交易，以及债的关系的发展，也催

生了文字的产生。苏美尔人在贸易活动反复进行过

程中，发展出了楔形文字。而楔形文字的产生，又使

商业贸易变得更加便捷，并且可以将商品生产与交

易中产生的习俗规则逐步变成法律规范，制作出相

关性质的法律文书，进而有了编纂这些法律规则、制

定成文法典的可能和行动。古代苏美尔文明包括之

后的巴比伦文明，其对外贸易之所以发达，得益于法

律的管理。迄今考古表明，这一地区的法律及其实

践是十分丰富的，记载着这些法律活动的文献甚多。

契约文明诞生过程中的贸易交换活动，在古代

埃及和希腊之间也频繁进行。由于埃及一直没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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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系统，所以实物交换是其买卖的主要方式。从文

明的起源角度考察，商品或物品的相互交换活动以

及贸易往来，能约束彼此恪守规则的首要之举就是

订立契约，而它正是契约文明的基石与保障。

三、契约的诞生

商业贸易活动需要当事人的诚信，需要法律的

保障，这样，契约以及契约法就应运而生。在早期社

会财产尚不丰富的状态下，转让财产是一个非常重

大的事情（关系到一家乃至一个家族的生存），那么

就会涉及在交易时由谁来证明以及这种证人的资

格，如果出现了纠纷由谁来调解、处理，等等一系列

的问题。契约以及契约规则，就此做出了相对而言

最为合适的安排。

在古代埃及，早期的契约，主要是当事人双方在

交易时，对未来某些事项的相互承诺。从埃及古王

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国和希腊—罗马时代的交

易规则演变中，可以发现贸易交易规则的一个变迁

轨迹，即契约是从简单向复杂，从粗陋向成熟，从单

纯向多元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古代中国，虽在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契约之

萌芽，因缺少传世文本和考古史料的记载，尚不为人

们所太多关注，但传世文献和人类学调查证明，在原

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只有

符号、尚无文字的“判书”（西周以后判书称为契约），

到了商以后，由于文字的开始使用，这种判书制度开

始愈益完善。

而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随着国内外商业贸易

的频繁进行，契约活动日渐活跃，对契约签订、履行

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产生。仅从保存下来的公元前

2095年《乌尔纳姆法典》和公元前 1930年《李必特·

伊丝达法典》的残篇中，提到的契约就涵盖了土地、

房屋租赁以及婚姻和收养等各个方面。至公元前18
世纪的《俾拉拉马法典》《汉穆拉比法典》以及时隔千

年的《新巴比伦法典》，关于契约的类型及其规定则

更加详细和成熟了。

四、人类早期契约的种类

契约的种类是以社会生活的内容而定的。在原

始社会末期，在文字产生以前，按照酋邦（Chiefdom）
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那时已经出现的物物交

换和贸易往来的情形，可以推知当时契约的种类还

是比较丰富的，大体包括土地的买卖和租佃，物品或

商品的交换，房屋的买卖与租赁，奴隶的买卖与租用

等。幸运的是，作为人类最早诞生的文明——古代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存下来的大量泥板文献，以楔

形文字记载的方式证明了这一推论是可以成立的。

在古代埃及，契约的形式也十分丰富，涉及土地

买卖、借贷、租赁和合伙等，虽然可能会更加简单、粗

陋、低级一些。为此，列举出世界各地一些考古出土

之契约文献（买卖、租赁、供给服务、抵押）的实例，有

助于梳理与归纳古代社会早期的契约关系和契约形

态，进一步明晰人类契约文明的诞生与成长过程及

其内容。

五、契约的成文化和法典化

人类一旦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在阶级统

治、国家治理和法律成熟的背景下，原有的关于规范

契约活动的风俗习惯就被整理、汇集，编纂为成文的

法律和法典，从而使契约法成文化和法典化，并慢慢

地成为人类社会早期民商法的核心内容，形成契约

之治的传统，契约文明也终于成型。

最早完成这一事业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迄今大量遗存下来的楔形文字契板书就是其时

当事人为订立契约而制作的，买卖、出借、誓约及保

证等承载民事往来、商业贸易的契约愈加成熟，其条

款内容愈加简明扼要。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是

契约的法典化。人类早期社会公平、正义等古老的

法律观念与契约意识，构成了所谓契约之治。它是

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中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及

希伯来等诸民族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基本形式。具

体地说，全权自由民在各种民事交往和商业贸易中

彼此约定一定的规则并按照该规则以一定的程式进

行交往，这种交往的实质就是某种约定规则的达成

过程及随后受其约束的过程。在契约成文化和法典

化之后，这一社会交往还获得了国家法律的强有力

保障。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人类最早产生文明的地区，古代美

索不达米亚，至公元前18世纪，诞生了较为成熟的巴

比伦契约文明，它历经亚述、赫梯、新巴比伦、希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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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波斯等民族的传承，贯穿于近东法律史的始终，成

为人类契约文明的古老源流之一。

在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传承下来的早期契约文

明，至秦汉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至隋唐时期，中国

古代的契约文明也进入了较为发达时期。此时，由

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订立契约成为人们的

一种日常经济活动，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和规

制。之后的宋元明清各朝，虽然时有起伏，但仍延续

着中国古代契约文明的传统。

概言之，在人类法律文明萌芽、诞生和成长的过

程中，契约文明占有重要的地位。契约关系是社会

关系的一种存在样式，对契约及契约关系的法律保

护，就是契约法。随着人类社会的更迭与文明的荡

涤，契约法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超越出了其原初状

态，契约文明遂彰显了法、规则的重要功能和社会效

应，体现了人类追求理性、平等、自由和文明的美好

愿望。同时，由于契约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种根本

的交往范式，是一种基于合意产生的新型“权、责、

利”关系，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具有整

合、规范和协调功能，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

的市场秩序。随着法治最终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理

念、治理依据与治理范式的理性选择，契约关系及契

约文明就必然地成了法治文明的基石。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

济，而且也是契约经济。如果没有高度完备的契约

关系，法治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充分发达的契约文明，法治政府、法治国

家、法治社会的建设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首

先，从契约法的角度而言，契约是交换关系的法律表

现形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社会交往范式，它

以法律的手段实现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合意

平等、对价有偿、诚实守信，保证契约实现的有效，实

现民事往来及商业贸易的有序与规范。其次，从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来考察，契约也是一个最核心

的社会关系范畴，它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制

度建构和思维模式，孕育了国家与社会的理性关系，

建构起了基本的社会秩序、治理模式及正义信念。

再次，从法治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契约与法治的

关系源远流长。无论是古代社会中婚姻、家庭、经济

乃至贸易交往中的民事契约，还是近现代社会作为

国家与政府合法性证成的伦理、政治意义上的社会

契约，都与法治有着历史和逻辑的关联。没有充分

发达和高度完善的契约关系，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实

现也就失去了它的坚实基础，无契约即无法治，这是

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已经证明了的真理。因此，发轫

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契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

规范，历经数千年的演进，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并随着各种契约活动及

由其升华的自由、平等及理性的契约精神，共同构筑

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式——契约文明，成为人类法

律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言之，契约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萌芽、生长

和发展起了两个核心要素：市场（商品）经济中的民

事主体平等和社会交往中的诚实守信，而这恰恰是

我国社会当下亟待树立的准则。因此，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应把契约守则全面纳入社会生

活中，并将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进步的基本原则。

诚然，以《民法典》等为核心，我国已建立起了一个比

较完备的契约法体系，但契约法乃至契约法体系并

不等于契约文明。只有将契约法贯彻于社会之各个

领域，融入于全体公民尤其是执政者的意识和心灵

之中，才是契约文明的本质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坚

持不懈地追求契约之治，实现契约文明。尤其是在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

天，这种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代表的古代契约文明应

当得到高度的重视，以不断提升我国社会文明的程

度。相信在未来，契约法治不仅将深刻地影响及重

塑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结构和制度模式，而

且也将引领我国法律文明发展的前行方向，推进法

治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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